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事聲更一字第1號

異  議  人  呂莉萍  

            林志陳  

視同異議人  陳建華  

            徐仁清  

相  對  人  余建華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

務官於民國113年2月20日所為113年度司聲字第22號裁定提出異

議，經本院以113年度事聲字第26號裁定駁回，異議人不服提起

抗告，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4年度抗字第31號裁定廢棄發回，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第一審受訴法院依聲請以裁定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因確

定之訴訟費用額對於全體訴訟當事人必須合一確定，倘當事

人中任一人對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裁定提起抗告，其效力應

及於全體訴訟當事人（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426號裁定

意旨參照）。又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

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為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所明定，是司

法事務官依聲請以處分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因確定之訴訟

費用額對於全體訴訟當事人必須合一確定，倘當事人中任一

人對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處分提出異議，其效力亦應及於全

體訴訟當事人。查異議人於不變期間內合法提出異議，其效

力及於未提出異議之陳建華、徐仁清（下逕稱其名，合稱視

同異議人），爰將其等併列為視同異議人，合先敘明。

二、次按法院未於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其費用額者，第一審受訴

法院於該裁判有執行力後，應依聲請以裁定確定之。依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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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定送達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

利率計算之利息，民國112年11月14日修正前之民事訴訟法

第91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112年11月14日修正

之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1項、第3項施行前，法院為訴訟費用

之裁判未確定其費用額，而該裁判有執行力之事件，仍適用

修正前之規定，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19條後段亦有明定。此

一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程序，僅在審究有求償權之一造當事人

所開列之費用項目，及其提出支付費用之計算書等證據，是

否屬於訴訟費用之範圍，以確定應負擔訴訟費用之他造當事

人所應賠償其訴訟費用之數額。至訴訟費用究應由何人負

擔？按何比例負擔？悉依命負擔訴訟費用之確定裁判主文定

之，不容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程序中，更為不同之酌定（最

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705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異議意旨略以：本案訴訟即相對人對異議人、視同異議人提

起請求拆屋還地之訴，經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重上字第25

號判決認定陳建華占用土地面積為75平方公尺、徐仁清為71

平方公尺，而異議人共同占用72平方公尺，合計共218平方

公尺。而除異議人間係共有本案訟爭之建物外，異議人與視

同異議人間並無共同債務或連帶債務之關係，故訴訟費用應

分別計算，即異議人應共同負擔新臺幣（下同）63萬0,699

元（計算式：72/218×0000000=630699），原裁定未清楚載

明，殊屬不妥，異議人聲明不服，提出異議等語。　　

四、經查，本件相對人起訴請求拆屋還地事件，經本院於109年1

1月3日以108年度重訴字第368號判決駁回相對人之訴，並諭

知第一審訴訟費用由相對人負擔；相對人不服提起上訴，經

臺灣高等法院於111年3月16日以110年度重上字第25號判決

廢棄第一審判決，改命異議人、視同異議人將占用土地之建

物拆除並返還土地予相對人，並諭知第一、二審訴訟費用，

由異議人、視同異議人負擔；並經異議人及視同異議人不服

提起第三審上訴，經最高法院於112年11月30日以111年度台

上字第1926號裁定駁回上訴確定等情，此有歷審判決在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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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見113年度司聲字第22號【下稱司聲字卷】第47頁至115

頁），並據原審及本院調閱上開卷宗查證無訛。而前開訴訟

之第一審、第二審裁判費合計共190萬9,615元，業據相對人

預納，此有相關案款收據在卷可查（見本院108年度重訴字

第368號卷一第9頁、第288頁、108年度重訴字第368號卷二

第7頁、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重上字第25號卷一第47頁）。

是相對人聲請確定上開訴訟之訴訟費用額，依前開規定，自

應適用修正前之民事訴訟法第91條規定。職是，本院司法事

務官依相對人之聲請，以原裁定確定異議人及視同異議人應

負擔之訴訟費用額為190萬9,615元，並依修正前民事訴訟法

第91條第3項規定，加給自原裁定送達異議人及視同異議人

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於法並無

不合。

五、又依據上開說明，確定訴訟費用額之裁定，僅在確定敗訴之

當事人應負擔之訴訟費用數額，是本件異議人既非就原裁定

所核定之訴訟費用數額有無錯誤予以爭執，僅針對訴訟費用

之分擔比例即異議人僅須共同負擔63萬0,699元等語為由提

出異議，惟依上開說明，此自不得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程序

中加以審究。是異議人以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自無足採。

基上，本院司法事務官依職權調閱相關民事卷宗後，確定異

議人及視同異議人應給付相對人之訴訟費用額為190萬9,615

元，並依修正前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規定，加給自裁定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併經本院調閱相關案卷核閱無訛，經核於法並無違誤。

從而，本件異議人以上開理由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原

裁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2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謝依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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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2　　日

　　　　　　　　　　　　　　　書記官　邱雅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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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2月20日所為113年度司聲字第22號裁定提出異議，經本院以113年度事聲字第26號裁定駁回，異議人不服提起抗告，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4年度抗字第31號裁定廢棄發回，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第一審受訴法院依聲請以裁定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因確定之訴訟費用額對於全體訴訟當事人必須合一確定，倘當事人中任一人對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裁定提起抗告，其效力應及於全體訴訟當事人（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426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為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所明定，是司法事務官依聲請以處分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因確定之訴訟費用額對於全體訴訟當事人必須合一確定，倘當事人中任一人對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處分提出異議，其效力亦應及於全體訴訟當事人。查異議人於不變期間內合法提出異議，其效力及於未提出異議之陳建華、徐仁清（下逕稱其名，合稱視同異議人），爰將其等併列為視同異議人，合先敘明。
二、次按法院未於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其費用額者，第一審受訴法院於該裁判有執行力後，應依聲請以裁定確定之。依第1項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定送達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民國112年11月14日修正前之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112年11月14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1項、第3項施行前，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未確定其費用額，而該裁判有執行力之事件，仍適用修正前之規定，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19條後段亦有明定。此一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程序，僅在審究有求償權之一造當事人所開列之費用項目，及其提出支付費用之計算書等證據，是否屬於訴訟費用之範圍，以確定應負擔訴訟費用之他造當事人所應賠償其訴訟費用之數額。至訴訟費用究應由何人負擔？按何比例負擔？悉依命負擔訴訟費用之確定裁判主文定之，不容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程序中，更為不同之酌定（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705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異議意旨略以：本案訴訟即相對人對異議人、視同異議人提起請求拆屋還地之訴，經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重上字第25號判決認定陳建華占用土地面積為75平方公尺、徐仁清為71平方公尺，而異議人共同占用72平方公尺，合計共218平方公尺。而除異議人間係共有本案訟爭之建物外，異議人與視同異議人間並無共同債務或連帶債務之關係，故訴訟費用應分別計算，即異議人應共同負擔新臺幣（下同）63萬0,699元（計算式：72/218×0000000=630699），原裁定未清楚載明，殊屬不妥，異議人聲明不服，提出異議等語。　　
四、經查，本件相對人起訴請求拆屋還地事件，經本院於109年11月3日以108年度重訴字第368號判決駁回相對人之訴，並諭知第一審訴訟費用由相對人負擔；相對人不服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於111年3月16日以110年度重上字第25號判決廢棄第一審判決，改命異議人、視同異議人將占用土地之建物拆除並返還土地予相對人，並諭知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異議人、視同異議人負擔；並經異議人及視同異議人不服提起第三審上訴，經最高法院於112年11月30日以111年度台上字第1926號裁定駁回上訴確定等情，此有歷審判決在卷可查（見113年度司聲字第22號【下稱司聲字卷】第47頁至115頁），並據原審及本院調閱上開卷宗查證無訛。而前開訴訟之第一審、第二審裁判費合計共190萬9,615元，業據相對人預納，此有相關案款收據在卷可查（見本院108年度重訴字第368號卷一第9頁、第288頁、108年度重訴字第368號卷二第7頁、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重上字第25號卷一第47頁）。是相對人聲請確定上開訴訟之訴訟費用額，依前開規定，自應適用修正前之民事訴訟法第91條規定。職是，本院司法事務官依相對人之聲請，以原裁定確定異議人及視同異議人應負擔之訴訟費用額為190萬9,615元，並依修正前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規定，加給自原裁定送達異議人及視同異議人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於法並無不合。
五、又依據上開說明，確定訴訟費用額之裁定，僅在確定敗訴之當事人應負擔之訴訟費用數額，是本件異議人既非就原裁定所核定之訴訟費用數額有無錯誤予以爭執，僅針對訴訟費用之分擔比例即異議人僅須共同負擔63萬0,699元等語為由提出異議，惟依上開說明，此自不得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程序中加以審究。是異議人以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自無足採。基上，本院司法事務官依職權調閱相關民事卷宗後，確定異議人及視同異議人應給付相對人之訴訟費用額為190萬9,615元，並依修正前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規定，加給自裁定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併經本院調閱相關案卷核閱無訛，經核於法並無違誤。從而，本件異議人以上開理由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原裁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2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謝依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2　　日
　　　　　　　　　　　　　　　書記官　邱雅珍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事聲更一字第1號

異  議  人  呂莉萍  

            林志陳  

視同異議人  陳建華  

            徐仁清  

相  對  人  余建華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

務官於民國113年2月20日所為113年度司聲字第22號裁定提出異

議，經本院以113年度事聲字第26號裁定駁回，異議人不服提起

抗告，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4年度抗字第31號裁定廢棄發回，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第一審受訴法院依聲請以裁定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因確

    定之訴訟費用額對於全體訴訟當事人必須合一確定，倘當事

    人中任一人對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裁定提起抗告，其效力應

    及於全體訴訟當事人（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426號裁定

    意旨參照）。又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

    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為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所明定，是司

    法事務官依聲請以處分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因確定之訴訟

    費用額對於全體訴訟當事人必須合一確定，倘當事人中任一

    人對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處分提出異議，其效力亦應及於全

    體訴訟當事人。查異議人於不變期間內合法提出異議，其效

    力及於未提出異議之陳建華、徐仁清（下逕稱其名，合稱視

    同異議人），爰將其等併列為視同異議人，合先敘明。

二、次按法院未於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其費用額者，第一審受訴

    法院於該裁判有執行力後，應依聲請以裁定確定之。依第1

    項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定送達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

    利率計算之利息，民國112年11月14日修正前之民事訴訟法

    第91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112年11月14日修正

    之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1項、第3項施行前，法院為訴訟費用

    之裁判未確定其費用額，而該裁判有執行力之事件，仍適用

    修正前之規定，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19條後段亦有明定。此

    一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程序，僅在審究有求償權之一造當事人

    所開列之費用項目，及其提出支付費用之計算書等證據，是

    否屬於訴訟費用之範圍，以確定應負擔訴訟費用之他造當事

    人所應賠償其訴訟費用之數額。至訴訟費用究應由何人負擔

    ？按何比例負擔？悉依命負擔訴訟費用之確定裁判主文定之

    ，不容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程序中，更為不同之酌定（最高

    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705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異議意旨略以：本案訴訟即相對人對異議人、視同異議人提

    起請求拆屋還地之訴，經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重上字第25

    號判決認定陳建華占用土地面積為75平方公尺、徐仁清為71

    平方公尺，而異議人共同占用72平方公尺，合計共218平方

    公尺。而除異議人間係共有本案訟爭之建物外，異議人與視

    同異議人間並無共同債務或連帶債務之關係，故訴訟費用應

    分別計算，即異議人應共同負擔新臺幣（下同）63萬0,699

    元（計算式：72/218×0000000=630699），原裁定未清楚載

    明，殊屬不妥，異議人聲明不服，提出異議等語。　　

四、經查，本件相對人起訴請求拆屋還地事件，經本院於109年1

    1月3日以108年度重訴字第368號判決駁回相對人之訴，並諭

    知第一審訴訟費用由相對人負擔；相對人不服提起上訴，經

    臺灣高等法院於111年3月16日以110年度重上字第25號判決

    廢棄第一審判決，改命異議人、視同異議人將占用土地之建

    物拆除並返還土地予相對人，並諭知第一、二審訴訟費用，

    由異議人、視同異議人負擔；並經異議人及視同異議人不服

    提起第三審上訴，經最高法院於112年11月30日以111年度台

    上字第1926號裁定駁回上訴確定等情，此有歷審判決在卷可

    查（見113年度司聲字第22號【下稱司聲字卷】第47頁至115

    頁），並據原審及本院調閱上開卷宗查證無訛。而前開訴訟

    之第一審、第二審裁判費合計共190萬9,615元，業據相對人

    預納，此有相關案款收據在卷可查（見本院108年度重訴字

    第368號卷一第9頁、第288頁、108年度重訴字第368號卷二

    第7頁、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重上字第25號卷一第47頁）。

    是相對人聲請確定上開訴訟之訴訟費用額，依前開規定，自

    應適用修正前之民事訴訟法第91條規定。職是，本院司法事

    務官依相對人之聲請，以原裁定確定異議人及視同異議人應

    負擔之訴訟費用額為190萬9,615元，並依修正前民事訴訟法

    第91條第3項規定，加給自原裁定送達異議人及視同異議人

    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於法並無

    不合。

五、又依據上開說明，確定訴訟費用額之裁定，僅在確定敗訴之

    當事人應負擔之訴訟費用數額，是本件異議人既非就原裁定

    所核定之訴訟費用數額有無錯誤予以爭執，僅針對訴訟費用

    之分擔比例即異議人僅須共同負擔63萬0,699元等語為由提

    出異議，惟依上開說明，此自不得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程序

    中加以審究。是異議人以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自無足採。

    基上，本院司法事務官依職權調閱相關民事卷宗後，確定異

    議人及視同異議人應給付相對人之訴訟費用額為190萬9,615

    元，並依修正前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規定，加給自裁定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併經本院調閱相關案卷核閱無訛，經核於法並無違誤。

    從而，本件異議人以上開理由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原

    裁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2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謝依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2　　日

　　　　　　　　　　　　　　　書記官　邱雅珍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事聲更一字第1號

異  議  人  呂莉萍  

            林志陳  

視同異議人  陳建華  

            徐仁清  

相  對  人  余建華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2月20日所為113年度司聲字第22號裁定提出異議，經本院以113年度事聲字第26號裁定駁回，異議人不服提起抗告，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4年度抗字第31號裁定廢棄發回，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第一審受訴法院依聲請以裁定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因確定之訴訟費用額對於全體訴訟當事人必須合一確定，倘當事人中任一人對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裁定提起抗告，其效力應及於全體訴訟當事人（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426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為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所明定，是司法事務官依聲請以處分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因確定之訴訟費用額對於全體訴訟當事人必須合一確定，倘當事人中任一人對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處分提出異議，其效力亦應及於全體訴訟當事人。查異議人於不變期間內合法提出異議，其效力及於未提出異議之陳建華、徐仁清（下逕稱其名，合稱視同異議人），爰將其等併列為視同異議人，合先敘明。

二、次按法院未於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其費用額者，第一審受訴法院於該裁判有執行力後，應依聲請以裁定確定之。依第1項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定送達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民國112年11月14日修正前之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112年11月14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1項、第3項施行前，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未確定其費用額，而該裁判有執行力之事件，仍適用修正前之規定，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19條後段亦有明定。此一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程序，僅在審究有求償權之一造當事人所開列之費用項目，及其提出支付費用之計算書等證據，是否屬於訴訟費用之範圍，以確定應負擔訴訟費用之他造當事人所應賠償其訴訟費用之數額。至訴訟費用究應由何人負擔？按何比例負擔？悉依命負擔訴訟費用之確定裁判主文定之，不容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程序中，更為不同之酌定（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705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異議意旨略以：本案訴訟即相對人對異議人、視同異議人提起請求拆屋還地之訴，經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重上字第25號判決認定陳建華占用土地面積為75平方公尺、徐仁清為71平方公尺，而異議人共同占用72平方公尺，合計共218平方公尺。而除異議人間係共有本案訟爭之建物外，異議人與視同異議人間並無共同債務或連帶債務之關係，故訴訟費用應分別計算，即異議人應共同負擔新臺幣（下同）63萬0,699元（計算式：72/218×0000000=630699），原裁定未清楚載明，殊屬不妥，異議人聲明不服，提出異議等語。　　

四、經查，本件相對人起訴請求拆屋還地事件，經本院於109年11月3日以108年度重訴字第368號判決駁回相對人之訴，並諭知第一審訴訟費用由相對人負擔；相對人不服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於111年3月16日以110年度重上字第25號判決廢棄第一審判決，改命異議人、視同異議人將占用土地之建物拆除並返還土地予相對人，並諭知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異議人、視同異議人負擔；並經異議人及視同異議人不服提起第三審上訴，經最高法院於112年11月30日以111年度台上字第1926號裁定駁回上訴確定等情，此有歷審判決在卷可查（見113年度司聲字第22號【下稱司聲字卷】第47頁至115頁），並據原審及本院調閱上開卷宗查證無訛。而前開訴訟之第一審、第二審裁判費合計共190萬9,615元，業據相對人預納，此有相關案款收據在卷可查（見本院108年度重訴字第368號卷一第9頁、第288頁、108年度重訴字第368號卷二第7頁、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重上字第25號卷一第47頁）。是相對人聲請確定上開訴訟之訴訟費用額，依前開規定，自應適用修正前之民事訴訟法第91條規定。職是，本院司法事務官依相對人之聲請，以原裁定確定異議人及視同異議人應負擔之訴訟費用額為190萬9,615元，並依修正前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規定，加給自原裁定送達異議人及視同異議人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於法並無不合。

五、又依據上開說明，確定訴訟費用額之裁定，僅在確定敗訴之當事人應負擔之訴訟費用數額，是本件異議人既非就原裁定所核定之訴訟費用數額有無錯誤予以爭執，僅針對訴訟費用之分擔比例即異議人僅須共同負擔63萬0,699元等語為由提出異議，惟依上開說明，此自不得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程序中加以審究。是異議人以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自無足採。基上，本院司法事務官依職權調閱相關民事卷宗後，確定異議人及視同異議人應給付相對人之訴訟費用額為190萬9,615元，並依修正前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規定，加給自裁定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併經本院調閱相關案卷核閱無訛，經核於法並無違誤。從而，本件異議人以上開理由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原裁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2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謝依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2　　日

　　　　　　　　　　　　　　　書記官　邱雅珍



